我市出台机构编制动态管理办法

近日，我市印发了《机构编制动态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在严控全市行政事业总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机构编制的动态调控作用，切实提高机构编制资源使用效益。
一是推进机构编制规范化建设。《办法》分类对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调整机构、编制、领导职数的不同情形作了明确规定，首次将机构编制管理的“碎片化”规定、日常管理经验和改革要求等归纳总结为动态调整机构编制的不同具体情形，具有更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合理调整机构编制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创新机构编制调控方式。一方面在全市范围内强调“严控总量、统筹使用”，坚持机构编制资源向基层一线和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重要领域倾斜；另一方面在部门内部鼓励“挖潜创新”，通过内部调剂人员编制、创新服务供给方式等提高编制使用效益。
三是增强机构编制刚性约束。建立和完善机构编制动态管理部门联动和日常监督检查机制，与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形成管理合力，定期开展机构编制日常评估、专项调研和监督检查，并将结果作为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办法》的出台，打破了“编制部门所有”的旧模式，成为全市加强机构编制瘦身与健身、实现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重要制度保障。

